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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要求在货物装船后，提单签发的日期早

于实际装船完毕日期的提单。 在现代国际贸易中，采用跟单

信用证方式付款是最常见、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在采用这种

付款方式的情形下，开证银行应买方的请求开出的信用证对

货物的装运期限、信用证的有效期和交单日期都作了十分明

确的规定，卖方只有在完全按照信用证的规定向议付银行提

交所需单证后，方能顺利结汇。其中，卖方所提交的提单必

须是已装船提单，否则不能结汇。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主

、客观方面的原因，经常会遇到下述两种情况： （1）眼看

信用证的有效期即将届满，而货物尚未装船或尚未装船完毕

，如果卖方等到货物装船完毕，再凭承运人开出的已装船提

单去议付银行结汇，则肯定会超过信用证所规定的结汇期，

议付银行会以此为由而拒绝结汇。 （2）货物实际装船完毕

的日期迟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期限，如果承运人以该日期作

为提单签发的日期，议付银行也肯定会以单证不符（提单在

签发日期上与信用证的规定不相符）为由而拒绝卖方的结汇

请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因不能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获

取已装船提单而担心结汇受阻的卖方，肯定会焦灼不安。有

些卖方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会和承运人协商对策，进而分别

采取下述两种方法： （1）在货物尚未装船或尚未装船完毕

的情况下，由承运人提前签发已装船提单，使卖方能赶在信

用证有效期届满前顺利结汇，是谓预借提单。 （2）在货物



装船完毕后，承运人以早于该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作

为提单签发的日期，以使提单的签发日期（即货物装船日期

）符合信用证关于装运期的规定，是谓倒签提单。 显然，预

借提单和倒签提单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单上载明的签发日期（

货物装船日期）与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不符，前一个日

期是为了满足卖方顺利结汇的需要而虚构的，并且早于后一

个日期；预借提单和倒签提单的不同之处在于，被预借的提

单是在货物装船日期签发的，被倒签的提单则是在货物实际

装船完毕时签发的。两种行为实施时间不同，但它们产生的

法律后果是相同的。 无论是预借还是倒签提单，货物实际装

船完毕的日期都晚于提单上载明的签发日期，也就是晚于托

运人（卖方）和收货人（买方）之间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以及

由开证银行开出的信用证规定的货物装船日期（这正是承运

人预借或倒签提单的原因所在）。托运人未能将货物按照买

卖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时间装船付运，首先已构成违约，应

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托运人就此止步，面对现实，老老实实

地让承运人按照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时间，签发已装船提单

，那么收货人收货后只能追究托运人迟延交货的责任，托运

人也就承担一般性的违约责任。但托运人自认为这样做未免

太老实，不精明，吃了亏，而要动些脑筋，掩盖自己已构成

违约的真相。于是，托运人与承运人合谋，并要求承运人预

借或倒签提单，即将提单的签发日期改在货物实际装船完毕

日期之前，想借此来赖掉其本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很显然，

如果承运人答应了托运人的要求而预借或倒签提单，那么，

承运人在提单签发日期这个重要问题上采取了欺骗的手段，

而且承、托运双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



害了提单持有人和收货人的利益。 对承运人和收货人而言，

提单本身就是一个运输合同，而且往往是一个涉外合同。这

就涉及到它的法律适用问题。依照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

条的规定，提单中可以规定适用于该提单的法律，提单中没

有规定的，适用与提单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该法第

二百七十六条还规定，在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时，不

得违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两条规定，即是国际私法上

著名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后一原则

是对前一原则的限制。因此，依据上述法律冲突规范，不论

适用于提单的是哪个国家的法律或哪种国际公约，只要该法

律或公约承认承运人采用欺诈手段签发的提单是有效的，那

么，我们就可以援用上述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排除该法律或

公约的适用，径直适用我国法律对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进行

定性。 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均属无

效。因此，承运人采用欺诈手段签发的提单，应属无效。这

一认定，也是与各国的法律规定和习惯做法乃至国际惯例相

符的。一般来说，各国法律或国际公约均不会承认采用欺诈

手段所签发的提单的有效性，因而也就不存在援用公共秩序

保留条款径直适用我国法律的问题。 由此，预借或倒签提单

行为究竟是何性质？ 目前占上风的观点是侵权责任说，笔者

认为，侵权责任说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它忽视了承运人

和收货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运输合同关系，这种关系靠提单来

维系着这一事实，只注意到了承、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

系。因而，一旦承运人和收货人之间发生纷争，就认为二者



之间原本不存在合同关系，所生纷争必为侵权。须知，提单

是承运人和收货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体现，例如，收

货人在卸货港对承运人承担的义务即出自提单的规定。其次

，侵权责任说简单地认为承运人预借或倒签提单，侵犯了收

货人（按期收货）的权利，并望文生义地认定这就是侵权。

这是对侵权责任这个法律概念的重大误解。在合同之债中，

一方不履行合同或采用欺诈等手段签订合同，也侵犯了对方

的权利，但只构成一般性违约或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无效

），而这决不是侵权。预借或倒签提单正是如此，尽管由于

承运人的行为导致提单无效，并侵犯了收货人的权利，这也

只是一种根本性违约，而不是什么侵权，承运人和收货人之

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是提单这份运输合同，而不是侵权行

为之债权债务关系。承运人侵犯的也只是收货人凭提单这份

合同应享有的权利，是一种契约权。如果一谈到甲方侵犯了

乙方的某种权利，就认定是侵权，那是望文生义，是十分错

误的。关键要看产生甲、乙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是什么

，才能正确认定这种债权债务关系是合同之债还是非合同之

债。 预借或倒签提单的性质之争，还是有实际意义和理论意

义的。将预借或倒签提单定性为侵权责任还是合同责任，将

在案件的管辖权和准据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导致不同的结果，

从而影响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判决。同时，对某一法律行为定

性是否准确，也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法水平，并影响

到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态度乃至该判决是否能得到外国或地

区的承认和执行的问题。 把单证员站点加入收藏夹 欢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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